
立法會 CB(2)222/07-08(01)號文件 
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

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

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

就討論「為天水圍高危家庭提供福利服務的情況」意見書 

 

對於今天由勞工及福利局、社會福利署、民政事務總署及醫院管理局，共同向立法會提交的十七頁文件，

從表面上來看，天水圍的問題一切安排好像已經處理得盡善盡美；但從每天的求助、新聞的報導、意見

及日常工作過程或經驗告訴我們，該區的實際執行情況，內裡其實是千瘡百孔。往往可能因為一些細節、

制度、前線社工；甚至資源不足等因素，將一些求助的家庭暴力受害人，折騰得死去活來。接二連三的

家庭悲劇，已充分証明反映有關的情況。 

 

在四個部門今天共同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內容而言，恍惚好像一份地區服務介紹的小冊子。四個部門再

次重申現有的服務及投放了多少的資源；可惜，在該文件上遺漏了該區的「家庭暴力個案數字」及「家

庭慘劇個案數字」。本會相信如果該區的福利策略及措施，已經適當地投放，那就根本不會發生接二連

三的家庭悲劇。 

 

在過去兩年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；及屬下的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，在多次的會議

上，大家可翻閱有關的文件。究竟局長及署長兩人的出席比率是多少呢？究竟局長及署長是否知道曾有

一些家庭暴力議題，在局長及署長兩人沒有出席會議情況下，五度被事務委員會或及小組委員會通過譴

責或遺憾，而社會福利署又強行推行呢？究竟局長及署長兩人是否願意聽取各界聲音及尊重立法會通過

的動議呢？究竟社會福利署何時落實早前天水圍事件的專家報告所有的建議呢？本會相信任何人能夠回

答上述的問題，那就會明白以往局長及署長；或局方及署方，對處理家庭暴力政策及重視程度。 
 

在本年十月十四日天耀發生的家庭，明顯再次是「血的控訴」。一本在二零零六年出版的《天水圍 12
師奶》的書本，據知該書已出了第五版了。書內道出了天水圍區內居民的辛酸及不幸，雖然書中的故事

發生在二零零五年，但故事的情節每星期重覆地，在我們的各大報章上可以發現。或許，今天可能有團

體仍然盲目地指政府或他們的機構的服務怎樣幫到區內的居民。但相信亦沒有人否定，該區的家庭暴力

及家庭悲劇的個案，仍是全香港最多。而且數字像恆生指數般不斷上調。 

 

改善熱線服務 

對於今天由勞工及福利局、社會福利署、民政事務總署及醫院管理局共同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第 51 及

52 段，有關熱線服務部份。由於社會福利署現時的 24 小時熱線 23432255，並非 24 小時有人接聽（服務

時間為星期一至六，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；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只有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十時），而且線路亦

非常繁忙，通過電話語音系統後，往往要等待六至十分鐘才有人接聽，本會收到不少的長者反映，向該

熱線求助時，操作電話語音系統上出現困難。 

 

另一方面，當該熱線中心辦公時間以外，社會福利署現時會將電話轉到沒有家庭暴力外展服務的明愛向

晴軒（18288）熱線。可惜，該熱線經常以錄音接聽，未能即時有社工接聽求助人電話。相信曾使用該服

務的市民；或有在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新聞報導的片段，就會明白有關的情況。 

 

基於上述原因，在熱線服務上，本會建議社會福利署立即加派人手，將熱線中心服務改為 24 小時，全由

社會福利署的社工接聽，在有須要時向受助人提供外展服務。同時，本會反對社會福利署將熱線服務分

流至，1823 的政府綜合熱線服務中心。除非局長或署長可以保証分流到 1823 的政府綜合熱線服務中心

的個案，100%不會有緊急須要或家庭暴力服務的求助；及局長及署長可以保証 1823 的政府綜合熱線服

務中心的接聽人員，全為專業註冊的社工，可以提供即時外展的社工服務。 

 



 

個案管理問題 

對於今天由勞工及福利局、社會福利署、民政事務總署及醫院管理局共同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第 51 及

52 段，有關個案管理部份。在過去定日子，社會福利署或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，在處理長者

被虐的個案上，拒絕與本會的社工合作。當中更有個案，因負責社工處理失當，導致長者進一步受到虐

待，須要本會的社工或及立法會議員善後，接手處理。該類情況時有發生，亦不難在報章及立法會議員

地區辦事處發現。 

 

基於上述原因，在個案管理上，本會建議社會福利署在指引上應以開放的態度，令各中心可以與其他機

構合作，幫助受到家庭暴力傷害的長者，令他們可以得到最快及有效的服務。 

 

除了上述的情況外，本會同時強烈要求： 
 

1. 要求局長及署長兩人日後可以出席所有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會議，聽取團體及議員的訴求； 
2. 要求局長及署長解釋，為何曾有一些家庭暴力議題，在局長及署長兩人沒有出席會議情況下，五度被

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或及小組委員會通過譴責或遺憾後，而社會福利署又強行推行；究竟局長及署長兩

人是否願意聽取各界聲音及尊重立法會通過的動議呢； 
3. 要求局長及署長解釋解釋，究竟社會福利署何時落實早前天水圍事件的專家報告所有的建議呢？ 
 
總結 

總結上述各段，本會希望政府能進一步檢討及落實本會及各團在今天會議的意見，以務實的態度，保障

求助人的權益及安全。 

 

 

 

 

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

政策及法律支援部 

30-10-2007 


